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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ITC International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海 豐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08）

澄 清 公 告

謹此提述本公司就終止現有持續關連交易及訂立新持續關連交易於二零一一年十

一月九日刊登的公告（「該公告」）。除文義另有說明外，本澄清公告內所用詞彙，

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就該公告作出以下澄清事項：

新物業管理服務協議

由於就新物業管理服務協議而言，上市規則第14A章所界定的各項適用百分比比

率（利潤比率除外）按年計低於0.1%，新物業管理服務協議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章所載的申報、公告及經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而該公告有關訂立新物業管

理服務協議的公告由本公司自願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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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項

董事會謹此確認，本公司的執行董事及控股股東楊紹鵬先生亦為持有青島海豐投

資的62.5%權益的主要股東。劉榮麗女士為楊紹鵬先生的配偶。此外，執行董事

楊現祥先生亦持有青島海豐投資的8%權益。因此，楊紹鵬先生、劉榮麗女士及楊

現祥先生各自被視為於新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中擁有權益，因此需要就批准新

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除上述者外，上述澄清概無影響該公告所載的任何其他資料。

承董事會命

海豐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楊紹鵬

香港，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楊紹鵬先生、楊現祥先生、劉克誠先生、李雪霞女士及薛鵬先生；

非執行董事為劉榮麗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徐容國先生、楊國安先生、盧永仁博士及魏偉峰

先生。


